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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2年度公路建设市场信用评价工作的通知

文号：交办公路函〔2023〕4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

为做好2022年度公路建设市场信用评价工作，经交通运输部同意，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评价依据和对象

信用评价管理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
部有关公路设计、施工、监理信用评价规则（办法），对公路设计、施工、监理企业以
及在2022年度内有从业记录的监理工程师开展年度信用评价工作。

二、评价时间安排

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及时完成省级综合信用评价，并于2023年4月30日前将
由部评价的有关从业企业和人员的省级综合评价结果和相关数据书面报部，同步将前述
信息上传至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部级系统)。

三、评价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周密部署，强化监
督，组织有关单位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高质量完成信用评价工作。

（二）严格评价标准。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部有关公路设计、施
工、监理信用评价规则（办法）开展信用评价工作；对制定的本行政区域公路施工企
业、设计企业信用评价实施细则中，评价标准、评价结果计算公式等有不尽合理的，要
及时修订完善；对公路监理企业及监理工程师的信用评价，要严格按照部级系统已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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